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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7) 

 

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刊發的公告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

義見上市規則）之規定發出本公告。 

 

董事會謹此公告，本公司接獲本公司之間接控股股東光大香港的通知，根據國務

院就光大總公司重組方案（「該重組方案 」）所授予的批准，光大總公司將由

國有獨資企業改制為股份制公司，其名稱變更為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將由財

政部和匯金公司共同發起設立。財政部將以（1）其所持有的光大總公司的股權、

（2）其所持有的光大香港（本公司之間接控股股東）的股權、及（3）其對光大

總公司的貸款及利息作為出資；匯金公司將以該重組方案中所列明的資產作為出

資（「建議重組」）。 

 

建議重組是中國政府主導的重組行為。於本公告日期，建議重組尚未進行。倘建

議重組落實，本公司的控股權將可能會發生變化，預期相關新控股股東將會儘快

向證監會企業融資部執行董事申請豁免遵守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而可能引致須

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要約的責任，本公司亦會根據收購守則、上市規則及證券及

期貨條例適時就此作出進一步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獲知會概無就建議重組簽訂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之協

議。因此，建議重組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準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

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董事會 

 

「光大總公司」 中國光大（集團）總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國有獨資企業 

 

「光大香港」 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本公司之間接控股股東 

 

「本公司」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香港法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董事」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匯金公司」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財政部」 中國財政部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證監會」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股東」 本公司股東 

 

「國務院」 中國國務院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收購守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陳小平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六名執行董事－唐雙寧先生（主席）、

臧秋濤先生（副主席）、陳小平先生（行政總裁）、王天義先生、黃錦驄先生及

蔡曙光先生；以及（ii）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范仁鶴先生、馬紹援先生、李國

星先生及翟海濤先生。 


